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韬远
摄影报道：“提前预约，不需要
抢，抽中的消费券直接存进了
微信卡包， 这体验真赞！ ”4
月 15 日 11 时，顺德消费券
如期发放。 在顺德大良上班
的彭小姐抽中消费券，心中
难掩高兴，在朋友圈里发出
了消息。 当天中午，她到附
近 的 大 信 新 都 汇 的 餐 厅 里
吃饭，原本一顿丰盛的午饭
需要五十多元 ， 用了满 50
减 25 元的代金券之后仅花
了不到 30 元。

上周末，顺德不少商圈、
餐饮门店， 迎来了一次消费
小高峰。“不少年轻的消费
者，都是冲着消费券来消费
的，吃饭前都要先问问消费
券可不可以用。 ”在顺德大
良 华 盖 路 步 行 街 民 信 甜 品
店 里 上 班 的 一 名 服 务 员 告
诉记者，上周末不少消费者

都是用消费券来
消费的。

记者了解到， 作为世界
美食之都的顺德，消费券着重
投放在餐饮领域。 在正式发券
前一天，顺德将消费券礼包的
设置进行了全新的调整，由原
本的一种礼包升级成了四种
不同类型的礼包，旨在激发群
众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餐
饮门店的消费需求。

顺德区餐饮协会会长、聚
福山庄饮食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远森告诉记者， 近段时间，
消费券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带
动作用，三家分店客流平均增
加了 10%，中心城区的分店比
镇街的分店生意要好一些。 卢
远森表示，希望政府做好顺德
世界美食之都的宣传工作，让
更多外地客人敢来也愿意来
顺德吃美食，才能真正让当地
餐饮业恢复元气。

而顺德此次投放消费券，
也有这种考虑。 与很多地区的
消费券抢券有地域限制不同，
顺德的活动也让不在顺德的

人都可以抢券来顺德消费，也
调动了不少顺德周边地区人
的热情， 参与提前预约抢券。
这也让不少顺德餐饮店的老
板对新一波消费券的带动作
用尤为期待。 在顺德大良开私
房菜馆的胡阿姨告诉记者，预
计这个周末店里的生意将会
迎来不小的提升。

不过，哪些店铺能参与活
动、 公示不够明确等情况 ，也
影 响 了 一 部 分 消 费 者 的 消
费热情。 王先生原本积极地
参加了几次抢券的活动，也
抢 到 了 一 次 佛 山 消 费 券 。

“第一次想使用消费券的时
候 ，随便进了一家一直想去
的餐馆吃饭，结果结账时才
知道用不了券。 ”王先生表
示，部分商家的服务员并不
知道这一活动，也不知道自
己的店能不能用消费券。 因
此 他 现 在 要 去 吃 饭 还 是 得
先 问 一 问 清 楚 消 费 券 可 不
可以用，以防再度出现拿着
券用不了的情况 。 对此 ，他
也建议 ，参加活动的商家可
以 在 门 口 挂 一 张 标 识 来 提
醒消费者。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郑
诚摄影报道：4月10日， 南海通
过支付宝发放首批合共3000万
元消费券。 截至4月15日11时，
短短5天时间， 南海消费券已累
计核销约2300万元， 核销率为
77%，拉动消费约6000万元。

记者连续几天走访了南海
多个大型商圈，发现很多商家的
门口都贴着“本店可使用佛山/
南海消费券”的标识，一些商家
还将南海消费券的支付宝申领
页面和自家的海报结合起来，提
醒消费者使用消费券消费。“消
费券使用期限快到了，特意抽时
间来买点东西。 ”在中海环宇城
商场里购物的黄小姐说，商场里
很多店铺参加了南海消费券的
活动。在南海万达广场的麦当劳
店里，大学生小梁正在用消费券
结账。“之前我就抢到过佛山消
费券，后来抢到了南海消费券后
特意来这边买东西。”小梁说，他
家附近的一些小商户没法使用
消费券，所以特地来逛商场。

南海万科广场也是南海几
个大型综合商圈之一， 据统计，
该商场目前有63个商家已经可
以使用南海消费券， 包括超市、
正餐美食、茶饮轻餐、服饰零售
等各个行业。据该商场负责人介
绍，南海券发放以来，南海万科
广场周末客流环比派券前周末
环比上升40%，同比疫情前周末
客流上升10%；周末销售额环比
上升45%，同比疫情前周末上升
20%。

“消费券对客流、销售有明
显刺激作用，能带动市民出门消
费。现在唤醒顾客是我们购物中
心当前最为首要的任务之一。 ”
该负责人介绍，在政府刺激消费
的整体策略下，南海万科广场提
前部署刺激消费的手段， 在4月
中下旬联合大众点评及场内商
家，推出特别餐饮季，包括多档
餐饮团购活动， 且可叠加南海、
佛山消费券以及大众点评商场
红包，以此刺激顾客消费。 该负
责人还表示，希望可以开设整体
商圈的零售或餐饮业态通用券，
盘活整体商圈。同时也希望可以
采取摇号的方式， 定时开奖，扩
大每批次消费券的顾客参与活
跃度。

像南海万科广场这样出台
配套措施，配合消费券刺激消费
的商场不在少数。 南海万达广
场、宜家等推出了自己的优惠消
费券。位于千灯湖畔的佛山宜家
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宜家家居商
城，4月10日起， 消费者也可以
使用南海消费券在该商场购
物。 宜家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接受使用南海消费券购
物之后， 一些小件及价格比较
平滑的商品销量有所增加。 而
为了刺激大件家具商品的消
费， 佛山宜家也推出了购物消
费券。“像39元买588元抵用券，
在购买家具家居产品满6000元
后就可以使用。 在购买且使用
成功后 ， 还会附赠满减折扣
券。 ”该工作人员表示。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 责编 李程 /�美编 黄江霆 /�校对 何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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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
摄影报道： 东方广场 50 元团
100 元的吃货美食券 900 张快
速售完、 顺联国际 41 元团 69
元的周年庆典卡 600 张全部售
完，有米师傅、泰爱里、马路边
边麻辣烫、椰夫人、毛家饭店、
九龙茶室等多家餐饮商户的代
金券也被一扫而光……在禅城
消费券的撬动下， 多个商圈及

商家的优惠团购出现了火
爆的迹象。

一大批区内餐饮 、超
市等商家欢喜迎客， 给予

市民多元化的消费选择、 最佳
的消费体验。 位于魁奇路的天
虹购物中心推出优惠， 可叠加
禅城政府消费券， 实现 5 元团
超 市 50 元 券 ；39 元 团 超 市
110 元 券 ；99 团 超 市 225 元
券。这几天，购物中心人流量天
天爆满，尤其是在晚上。 此外，
天虹还推出了 59.9 团 100 的
现金通用劵， 有市民抢到禅城
消费券， 叠加使用后， 只花了
19.9 元， 就在购物中心买了
100 元的货物。

据统计，禅城

区 4 月 10 日 -4 月 12 日三天
使用消费券共计 23501 张 ，对
应消费券金额共计 1485316.58
元；使用消费券的交易订单金
额共计 2863533 .98 元。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佛山
市在 4 月投入 1 亿元发放消
费券， 一大批广州市民也都
参与到了抽奖 ，尤其是数量达
百万级的广佛候鸟， 他们拿到
佛山消费券后， 开启了买买买
模式。 家住禅城的陈先生便是
成千上万参与抽奖的广佛候鸟

之一， 他告诉记
者 ， 家 人
抢 到 禅 城

消费券后，他也趁着优惠 ，带着
全家下馆子。他的几个广州同
事也特意带着家人来到禅城
逛街、吃饭。

消费券不仅给消费者带来
优惠，也给各大商城、商家带来
了极大的福利。 截至 4 月 12 日
周末， 天虹超市客流环比增长
了 57% ， 销 售 额 环 比 增 长
117%； 印象城销售同比上周上
升 79.8%，客流同比上升 58%；
顺联国际三天售劵 1800 余张，
周末兑券达 800 多份， 人流和
销售额增长 30%以上； 国瑞升
平售券 600 余份， 周末核销率
达 90%， 对餐饮和零售拉动最
大； 岭南天地和岭南站 4 月 10
日、11 日两日环比客流上升了
71%，销售上升了 7%。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2020 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
专项资金 20 日开始申报

禅城
优惠多多
引老广来尝鲜

一把火
消费券

为商圈复苏点上

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消费券

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禅城
优惠多多
引老广来尝鲜

消消费费者者在在南南海海万万科科广广场场购购物物

�� 购购物物车车里里的的货货物物

佛山一楼盘售楼部（图文无关）

市民在超市购物

南海
商家纷纷出台
配套措施

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强
摄影报道： 东方广场 50 元团
100 元的吃货美食券 900 张快
速售完、 顺联国际 41 元团 69
元的周年庆典卡 600 张全部售
完，有米师傅、泰爱里、马路边
边麻辣烫、椰夫人、毛家饭店、
九龙茶室等多家餐饮商户的代
金券也被一扫而光……在禅城
消费券的撬动下， 多个商圈及

商家的优惠团购出现了火
爆的迹象。

一大批区内餐饮 、超
市等商家欢喜迎客， 给予

市民多元化的消费选择、 最佳
的消费体验。 位于魁奇路的天
虹购物中心推出优惠， 可叠加
禅城政府消费券， 实现 5 元团
超 市 50 元 券 ；39 元 团 超 市
110 元 券 ；99 团 超 市 225 元
券。这几天，购物中心人流量天
天爆满，尤其是在晚上。 此外，
天虹还推出了 59.9 团 100 的
现金通用劵， 有市民抢到禅城
消费券， 叠加使用后， 只花了
19.9 元， 就在购物中心买了
100 元的货物。

据统计，禅城

区 4 月 10 日 -4 月 12 日三天
使用消费券共计 23501 张 ，对
应消费券金额共计 1485316.58
元；使用消费券的交易订单金
额共计 2863533 .98 元。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佛山
市在 4 月投入 1 亿元发放消
费券， 一大批广州市民也都
参与到了抽奖 ，尤其是数量达
百万级的广佛候鸟， 他们拿到
佛山消费券后， 开启了买买买
模式。 家住禅城的陈先生便是
成千上万参与抽奖的广佛候鸟

之一， 他告诉记
者 ， 家 人
抢 到 禅 城

消费券后，他也趁着优惠 ，带着
全家下馆子。他的几个广州同
事也特意带着家人来到禅城
逛街、吃饭。

消费券不仅给消费者带来
优惠，也给各大商城、商家带来
了极大的福利。 截至 4 月 12 日
周末， 天虹超市客流环比增长
了 57% ， 销 售 额 环 比 增 长
117%； 印象城销售同比上周上
升 79.8%，客流同比上升 58%；
顺联国际三天售劵 1800 余张，
周末兑券达 800 多份， 人流和
销售额增长 30%以上； 国瑞升
平售券 600 余份， 周末核销率
达 90%， 对餐饮和零售拉动最
大； 岭南天地和岭南站 4 月 10
日、11 日两日环比客流上升了
71%，销售上升了 7%。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顺德
美食之都消费券
着重投放餐饮领域

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佛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调整
首次贷款未还清前不得再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
影报道：4月15日， 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政策
的通知”。 通知表示，对《佛山市住
房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第
十六条进行调整， 调整为：“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可申请两次
贷款；首次贷款没有还清前，不得
再次申请。 不得向已有两次贷款
使用记录的职工发放贷款。 ”

通知表示，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 于2006年2月28
日制定并实施《佛山市住房公
积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佛房
金管 〔2006〕3号 ，以下简称 《贷
款办法》）。 多年来， 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 及佛山市实际逐步
调整《贷款办法》。现根据国家规
定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对《贷款
办法》（佛房金管〔2019〕509号）进
行调整。

《贷款办法》第十六条调整

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
可申请两次贷款；首次贷款没有
还清前，不得再次申请。 不得向
已有两次贷款使用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而调整前的第十六
条内容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个人可申请两次贷款。 不得向
已有两次使用贷款记录的职工
发放贷款。 ”

除了上述调整外，佛山住房
公积金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程
序、贷款对象和条件、贷款额度
等，都还是跟此前一样。其中，在
贷款额度上，符合贷款对象和条
件的借款人，累计依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1年（含）以上2年
（不含）以下，贷款额度个人最高
不超过30万元；累计依时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含）以上，
贷款额度个人最高不超过40万
元；累计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满3年（含）以上，贷款额度个
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调整后的《佛山市住房公积
金住房抵押贷款办法》 从2020
年5月1日起执行。 原《贷款办
法》（佛房金管 〔2019〕509号）同
时废止。

佛山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新规5月起实施

买卖双方不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
道：日前，佛山出台了《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存量房交易资
金监管办法》（以下称 《办法》）。
继顺德区率先上线之后，4月13
日，高明区也正式上线存量房交
易资金上线系统，买卖双方可通
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存量房的购
买将有更大的保障。

《办法》提出，除明确提出放
弃交易资金监管外，买卖双方应
当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
议，并通过佛山市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系统进行监管。 该文件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据介绍， 资金监管类似于
“支付宝”，它的基本概念是“第
三方托管”：买卖双方不再“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买方先将
交易资金存入房管部门指定的
专用监管账户， 待交易完成后，
经房管部门查验无误后，金融机
构才会将交易资金划转给卖方，
这一措施将使二手房交易资金
运转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没有增加
任何交易环节，全程在系统中进
行操作，不增加买卖双方负担。

佛山近日也将逐步在五区
上线佛山市存量房网签备案及
交易资金监管系统。 其中顺德区
和高明已上线， 三水区预计4月
20日上线， 禅城区预计4月27日
上线，南海区预计5月6日上线。

据悉， 监管系统上线后，原
存量房网上交易系统中已提交
的网签合同数据，将迁移到监管
系统中，并于正式上线运行时迁
移完毕。 此项工作在佛山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登记信息中心与

各区住建局共同开展中。 原存量
房网上交易系统中未提交的网
签合同数据， 将不对其进行迁
移。 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
佛山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登记
信息中心将通过原系统，短信提
醒交易各方及时进行处理。 逾期
不进行处理的，原系统停用后将
不能继续进行操作。 监管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后，所有网签合同将
统一执行《佛山市存量房网上交
易规则》第15条中存量房网签合
同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规定，有
效期从合同提交之日起计算。 监
管系统将统一对交易各方进行
短信提醒。

存量房买卖合同录入完成
后，市民需及时将签字盖章页上
传至监管系统。 未上传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字盖章页的，监管系统
将无法将交易信息共享至金融
部门、税务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
门，将会影响存量房后续交易手
续的办理。

《办法》还明确了申请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流程，买卖双方
通过存量房网上交易签约系统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选择交易
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行签订交
易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按照交易
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
内，将监管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
监管银行开设的子账户。 买方需
办理抵押贷款的，可通过资金监
管系统提交贷款申请，并到受理
银行提交贷款资料。 约定的监管
资金全部到账后，买卖双方共同
到房屋所在区房产交易或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 买卖双方办理转移登记
后， 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约
定，将监管资金及利息划转至约
定账户。

抗疫题材作品可申报扶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 ：

2020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即
将开始申报。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0年
度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资金申报指
南》，4月20日至30日，包括文学、电影、
音乐、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等13个
艺术门类在内的文艺精品，均可申报。

2020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分为创作、
生产、重大主题、配套等4种方式。扶持范
围包括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舞台艺术（戏剧 、
曲艺 、舞蹈 、杂技等 ）、广播剧、音乐（歌
曲、交响乐<含民乐>）、书法、美术、摄影、
民间艺术、文艺评论等13个艺术门类。 其

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等4门
类项目只适用于重大主题作品扶持。

本次文艺精品扶持重点主要包括5
个方面：体现精准扶贫、粤港澳大湾区、
红色革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作
品，或以佛山特色文化与岭南特色文化
为题材， 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
品；结合重大时间节点 （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建党 100 周年等节点 ）展开的
主题创作作品；列入国家和省重大主题
作品扶持的文艺项目， 或获得过省级、
国家级常设奖项的文艺作品； 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或确定举办的重
大活动的文艺作品；其他在文艺创新上

有突出表现的优秀文艺作品。
佛山市从事或管理指导文艺创作

生产的单位，以及从事文艺创作生产的
个人均可申报。 4月20日至4月30日，各
区的项目主体 （单位或个人 ）按照属地
原则，向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申报；市直文艺单位 （含个人 ）
向市文广旅体局申报；市文联下属各协
会（含个人）向市文联申报。

相比去年，2020 年度的文艺精品专
项资金申报提前了近 4 个月，以期为文
艺家打磨精品提供资金支持。 据悉，专
项资金申报之后，预计将于 6 月组织评
选，7 月立项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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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派发1亿元、
南海区派发1亿元、禅城
区派发5000万元、顺德
区派发1亿元、三水区派
发 3000万元……近段
时间， 佛山市区两级政
府密集发放消费红包，
促进消费欲望， 提振企
业信心。 连日来，羊城晚
报记者走访佛山发放了
消费券的禅城、 南海和
顺德区内众多商户后发
现， 在消费券的刺激带
动下， 城市重逢“烟火
气”，市民的消
费热情被进一
步唤醒， 商圈
复苏已经按下
了“快进键”。


